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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01/2021_2022__E5_85_AC_

E5_AE_89_E5_AD_A6_E5_c24_201643.htm 第四节 社会治安综

合治理方针的落实 一、树立科学的综合治理意识 二、建立合

理的综合治理的领导体制和组织机构。 各级地方党政领导落

实综合治理组织建设，特别重要的是抓好两头：一头是综合

治理办公室，一头是基层的各种治安保卫组织。 三、建立综

合治理责任制 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是实现综合治理的

核心。这项原则的责任要求是： （一） 各部门和人民团体要

结合本身业务参与综合治理，主动承担社会治安的整体责任 

（二） 抓好本系统本单位的综合治理，防止重大犯罪和重大

治安问题。 （三） 各单位都要“管好自己的人，看好自己的

人，办好自己的事”出现问题要追究主管者的责任 （四） 实

行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制。来源：www.examda.com 综合治理一

票否决制，是指一个地方或单位如果社会治安搞得不好，其

他方面成绩再大，在评先进、授奖、企业晋级和有关主要领

导人政绩评定的时候都没有资格。 这种综合治理的责任制，

是把综合治理系统有机地连结起来的中心纽带。 四、坚持综

合治理中的群众路线 坚持不懈综合治理中的群众路线，就是

要把维护治安的责任落实到广大的社会组织与社会成员身上

。 五、综合治理制度化、法律化 制度化，就是把已经成熟的

经验、科学的领导原则、合理的协作关系、可行的组织形式

、必要的检查程序加以规范化，以文件形式或契约合同形式

确立下来。使综合治理有章可循。 法律化，就是把已经成熟

的经验、制度、办法上升为法律，各部门的立法，都应加上



从本部门职能出发如何保障治安的条款。 1991年通过的《关

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》，是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

理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据。 六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在综合治理

中的职能作用来源：www.examda.com 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治

安方面承担着最直接的职能责任，处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

最前沿，因此，在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工作中，必须自觉地

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。 （一） 当好党委和政府的有力助

手和参谋，认真完成有关综合治理的部署和交办的任务。 （

二） 在打击与预防犯罪方面和治安行政管理方面，认真履行

自己的职责，充分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力 （三） 协助党委和政

府协调各方力量 （四） 认真抓好群众性治安组织的建设，特

别是要抓好 基层治安保卫委员会的工作，加强社区警务，依

靠人民群众落实综合治理的各项任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